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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昌市社会福利院、北京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谭明珠、涂红女、梁英、涂玉立、胡群华、周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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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机构类家庭养育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类家庭养育的术语和定义、养育总体目标、基本要求、 日常养育服务、资 

料管理、培训与专业学习、质量控制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福利机构类家庭养育服务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50096  住宅设计规范

MZ 010  儿童福利机构基本规范

WS/T 678  婴幼儿辅食添加营养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类家庭 foster families inside welfare institutions

儿童福利机构的一种养育模式，指儿童福利机构内的被接收儿童安置在类似家庭养育的环境中。类 

家庭住宅可以在儿童福利机构内或其指定范围内。

3.2

类家庭养父母 parents of foster families inside welfare institutions

由儿童福利机构聘用身体健康、无家庭负担的合法夫妻，长期在机构内照料类家庭儿童。

3.3

类家庭顾问 mentor of foster families inside welfare institutions

由儿童福利机构指定的对类家庭父母进行管理和指导开展类家庭工作的专职人员。

3.4

被接收儿童 accepted children

18 周岁以下，父母双亡或查找不到生父母，符合国家孤、弃儿收养程序规定，由民政部门监护， 

委托儿童福利机构供养并由儿童福利机构筛选进入类家庭养育的自然人。

4  养育总体目标

4.1  类家庭应保障儿童生命安全：

——保障儿童的卧室、卫生间、游戏室及户外活动环境的安全；

——保障儿童食品卫生安全，为不同年龄、不同体质、不同咀嚼消化能力的儿童制订安全食谱。

4.2  类家庭应保障儿童身体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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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儿童提供日常医疗保健等服务（包括口腔、视力、听力等）； 

——应每年为儿童健康体检一次；

——应为有手术需求的儿童提供相应的术前术后护理。

4.3  类家庭应促进儿童心理行为健康发展：

——应促进儿童心理行为的正向发展。给予儿童足够的关心爱护、心理疏导，培养儿童的兴趣爱好， 

经常给予鼓励；

——应促进儿童情感和社交的发展。为儿童的人际交往创造机会，组织各种家庭活动、邻里互动、外 

出购物、参观、陪伴儿童参与各种节日联欢聚会，指导儿童学习人际交往礼仪；

——应促进儿童认知、语言和思维等功能的发展。对儿童不同能力水平给予不同的支持，如阅读、数 

字认知、游戏、作业辅导、特长学习等；

——应促进儿童人格及品格的发展。培养儿童做事的习惯，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鼓励儿童积极与小 

伙伴交往，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

——应促进儿童的潜能发展。善于观察儿童的特长、天赋，并加以培养。

5  基本要求

5.1  儿童福利机构

5.1.1  儿童福利机构应通过上级民政部门的同意及支持建立类家庭。

5.1.2  儿童福利机构应为被接收儿童提供类家庭生活条件和环境： 

——应为被接收儿童提供适宜生活空间和设施；

——应为被接收儿童提供有成人关爱的类家庭环境； 

——应保障被接收儿童的生存需求和生命安全。

5.1.3  儿童福利机构可依法通过政府财政拨款或与社会组织合作、接受社会捐赠等途径，保障类家庭的生 

活费用、养父母的劳务补贴和类家庭运营管理费用等。

5.1.4  儿童福利机构拥有对进入类家庭的 0 至 18 周岁（不含 18 周岁）儿童的监护权或委托监护权，承担 

监护责任。

5.1.5  儿童福利机构应通过部门间的合作、资源共享等方式保障类家庭的运营，相关部门在政策、规范、 

专业和人性化管理等方面对类家庭给予支持。

5.1.6  儿童福利机构应与社会工作、医疗康复、心理健康教育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专职工作人员或机构合 

作，指导并支持类家庭工作。

5.1.7  儿童福利机构应对类家庭养父母进行定期培训及考核，对儿童生存质量和类家庭服务质量定期评 

估。

5.1.8  儿童福利机构可安排工作人员白天进入类家庭工作 8 小时（每个家庭一周一次），保证类家庭养母 

在每周该时间段可以休息。

5.1.9  儿童福利机构应至少每两年为类家庭养父母安排一次体检，被接收儿童按 MZ 010 要求进行体检。

5.1.10  儿童福利机构应为类家庭儿童办理入托、入学、收养等相关手续。

5.2  类家庭环境及设施设备

5.2.1  住宅

5.2.1.1  一般要求：

——类家庭住宅应符合 GB 50096 的基本规定；

——住宅内应设有安全通道、疏散楼梯、安全出口，并有明显标识、配备应急照明设备和消防器材； 

——水、 电、燃气无安全隐患，专人定期检修，保存检修记录；

——住房装修应无化学污染源、 甲醛等有害挥发物，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类家庭住宅应采光和通风良好；墙面、地面装修颜色柔和；窗户、楼梯安装护栏和扶手；进出口 

铺设无障碍通道；如为高层住宅，应配备有电梯；

——厨房面积不应小于 4 平方米，位置远离卧室，并有良好的排油烟通道和设备。配置安全厨柜、冰

箱以及各种厨用小电器，以及充足的炊具、食具； 

——每个房间应安装独立照明设备，光线可调节；

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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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内应安装温度调节设备，如空调、风扇、暖风机等； 

——家具、玩具、居家物品等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类家庭应保持地面平整干燥；

——房屋内家具、门窗等设施无裸露的尖锐部分；

——每个类家庭住宅至少具备三间卧室、一间起居室、一个厨房和 1～2 个卫生间；

——每个类家庭住宅应能划分出不同的生活区域，包括但不限于用餐区、游戏区、学习区、晾晒区、 

储藏区等；

——类家庭使用的刀具、打火机、热水瓶等物品应放置在儿童取不到的位置；化学消毒清洗剂、药物、

易燃易爆物品、细小尖锐物品等妥善收纳，避免儿童触碰； 

——根据儿童年龄配备玩具，并定期检查、清洗、消毒。

5.2.1.2  特殊要求：

——类家庭住房的窗户、走廊、楼梯等应安装护栏；

——类家庭住宅选址和改造应符合特需儿童对住房环境和设备的要求；

——双人卧室使用面积宜不低于 9 平方米。儿童卧室男女分开，每名儿童均有单独的床、衣柜及书桌； 

——起居室应能容纳类家庭成员一起用餐、游戏和学习；

——卫生间应至少配备便器、洁面器、洗浴器。应设有适合儿童身高位置的便器和洁面器。洗浴区应 

铺设防滑垫，必要时为脑瘫儿童安装墙壁扶手，配备沐浴椅、浴盆；

——应配合儿童福利机构做好传染病预防工作，备有预防传染病的宣传资料及相应物资。

5.2.2  公共活动室

5.2.2.1  类家庭住宅楼或附近应设置类家庭公共活动室。

5.2.2.2  公共活动室用于类家庭儿童与邻里伙伴开展集体活动，包括游戏、康复训练、活动等。

5.2.2.3  公共活动室应摆放玩具、书籍、康复器材等。

5.2.2.4  面积较大的类家庭住宅楼可以在室内或走廊划分出儿童活动区域，便于儿童无法外出时，在室内 

进行活动。

5.2.3  顾问办公室

5.2.3.1  类家庭顾问配备的办公区域用于召开会议、存放档案材料和各类备用物资。

5.2.3.2  类家庭顾问办公室宜设在类家庭住宅楼内，方便顾问随时对类家庭工作进行指导。

5.2.3.3  顾问办公室应放置相关办公设备，如办公桌椅、文件柜、座椅等。

5.3  类家庭人员要求

5.3.1  养父母

5.3.1.1  养父母应根据儿童福利机构要求招聘，具体招聘流程与要求参见附录 A。

5.3.1.2  养父母接受福利院委托的儿童监护义务，保障儿童权益，承担对类家庭儿童的养育责任。

5.3.1.3  养父母不得随意调换类家庭内的儿童，特殊情况须经儿童福利机构决定。

5.3.1.4  养父母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须配合儿童福利机构和学校，确保儿童获得教育和康复服务，支持特 

殊需求儿童参与社会活动，促进个体能力的发展。

5.3.1.5  养父母应保持类家庭内外整洁，爱护家庭设施，为儿童创建一个安全、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 

并合理安排儿童作息时间，统筹安排好户外活动、学习和游戏等。

5.3.1.6  养父母应合理搭配儿童饮食、保障儿童食品卫生安全，为不同年龄、不同体质、不同咀嚼消化能 

力的儿童制订食谱。

5.3.1.7  养父母应培养儿童良好的兴趣，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

5.3.1.8  养父母应在教师、康复师、顾问和社工的支持下，对特需儿童进行早期干预，加强类家庭内的生 

活康复训练。

5.3.1.9  养父母应配合儿童福利机构特教老师、康复师以及儿童就读的学校老师，提高儿童的教育质量。

5.3.1.10  养母应对儿童进行日常观察与评估，撰写儿童成长记录，定期撰写类家庭生活报告，建立类家 

庭相册，并及时向顾问反映儿童成长情况和疾病障碍状况。

5.2.1.2
5.2.2.1
5.2.2.2
5.2.2.3
5.2.2.4
5.2.3.1
5.2.3.2
5.2.3.3
5.3.1.1
5.3.1.2
5.3.1.3
5.3.1.4
5.3.1.5
5.3.1.6
5.3.1.7
5.3.1.8
5.3.1.9
5.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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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1  养母应注重日常学习，参加团队组织的周会与小培训，提高自身养育、教育、康复等方面的技 

能。

5.3.1.12  类家庭内宴请或留宿亲友需经儿童福利机构许可。

5.3.2  顾问

5.3.2.1  类家庭顾问专职管理类家庭各项事务，做好指导、监督、协调、培训、记录以及各项服务工作。

5.3.2.2  类家庭顾问应服从机构行政管理，接受专业指导，带领团队遵守各项制度。

5.3.2.3  类家庭顾问每天不打招呼随时家访，了解类家庭饮食及经费开支、清洁卫生及类家庭亲子互动情 

况，并观察儿童身体、学习、生活、康复等情况，协调与儿童工作相关的人际关系，帮助类家庭解决问题。

5.3.2.4  指导养父母撰写儿童成长记录与类家庭生活报告，协助类家庭做好儿童相册。

5.3.2.5  定期组织类家庭周会和小培训，指导养父母学习儿童抚育、康复、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5.3.2.6  完成类家庭工作文件并存档，协助儿童福利机构对类家庭进行评估和考核。

5.3.2.7  类家庭顾问应邀请社工、医生、康复师等其他专业人员合作培训，带动儿童服务团队共同提高。

5.3.3  其他工作人员

5.3.3.1  类家庭其他工作人员主要包括儿童福利机构医护人员、康复人员、特教老师、社工和管理人员。

5.3.3.2  其他工作人员应在专业知识、技能和管理上支持并协助类家庭顾问和养父母。

5.3.3.3  关注儿童，如有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5.3.4  被接收儿童

5.3.4.1  被接收儿童应进行初始评估和发展评估。

5.3.4.2  初始评估包括对儿童身长发育及心理行为的基础评估。通过访谈保育人员和实地观察，如实填写 

《初始评估表》（见附录B），并配上三天内照片或小视频存档。

5.3.4.3  顾问和养父母定期为类家庭中儿童进行评估，填写《儿童能力发展评估表》存档（见附录C）， 

并根据评估情况，为儿童制定养育目标。

5.3.4.4  重度残疾及患有精神疾病、传染病、重大疾病的儿童不宜进入类家庭。

5.3.4.5  类家庭儿童数量和年龄应合理搭配，人数为 3～6 名为宜。

5.4  类家庭制度要求

5.4.1.1  儿童福利机构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类家庭规章制度、资金管理制度、类家庭安 

全制度、类家庭养父母考核制度、类家庭水电气及公物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5.4.1.2  儿童福利机构应制定服务相关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进入类家庭儿童的条件、儿童的年龄、儿童的 

身心状况、每个类家庭的儿童数、养父母的资格条件及责任义务等。

5.4.1.3  类家庭运营经费包括儿童生活费、类家庭生活支出及必要的社会活动支出等相关费用。儿童日常 

支出参考比例：伙食费 60%、 日用品及衣物 20%、水电煤气费 10%、交通及其他 10%。

6  日常养育服务

6.1  养育要求

6.1.1  类家庭顾问及养父母不得收集、使用、披露儿童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平等对待类家庭中的每名儿 

童，严禁任何形式的暴力和侵害儿童身心健康的行为。

6.1.2  应关注类家庭儿童的心理健康，为类家庭儿童提供医疗保健等服务。

6.1.3  养父母应了解儿童的需求并及时回应，以满足儿童的情感需要。

6.1.4  应注重对类家庭婴幼儿的合理喂养和日常护理，做好婴儿期各项保健工作；保证类家庭儿童营养均 

衡，增强体质，预防疾病。

6.1.5  应保障儿童发育所需的营养需求，强化营养保障，包括但不限于每日肉类、蛋、奶等的供应。

6.1.6  应制定类家庭一日流程，定时作息，培养儿童良好的睡眠、饮食和学习等行为习惯(类家庭一日流 

程见附录 D）。

6.1.7  儿童卧室光线柔和，空气流通，被褥保持干燥清洁，儿童衣物干净整洁。

5.3.1.11
5.3.1.12
5.3.2.1
5.3.2.2
5.3.2.3
5.3.2.4
5.3.2.5
5.3.2.6
5.3.2.7
5.3.3.1
5.3.3.2
5.3.3.3
5.3.4.1
5.3.4.2
5.3.4.3
5.3.4.4
5.3.4.5
5.4.1.1
5.4.1.2
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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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应在类家庭内为儿童提供学习、娱乐和社会活动的机会，满足儿童的发展需求。

6.1.9  针对特需儿童个体自理能力水平，养父母有责任照料儿童的起居需求，并应对特需儿童进行自理能 

力培养。

6.2  儿童养育

6.2.1  饮食

6.2.1.1  养母应训练儿童咀嚼能力，确保儿童营养均衡摄入。从集体喂养到类家庭饮食的过渡期，儿童食 

物应易消化、易咀嚼，营养丰富，均衡搭配。

6.2.1.2  日常餐饮的主食、蔬菜、肉蛋奶、水果等要根据儿童身体情况和年龄段进行合理烹饪和科学搭配。

6.2.1.3  类家庭中有婴幼儿时，应为婴幼儿准备适宜的餐具，并单独烹调食物，食物应清淡、营养丰富、 

易消化。

6.2.1.4  0～6 岁儿童辅食添加可参考 WS/T678。

6.2.1.5  儿童青少年应均衡营养，荤素搭配，避免重油、重糖、重盐，在两餐之间合理安排水果及零食， 

应选择成分健康的零食，避免食用含有人造奶油、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等添加剂的零食。

6.2.1.6  食物应新鲜、卫生，禁止食用三无食品、变质食品及不明来源的野生动植物。

6.2.1.7  应了解儿童是否有食物过敏史，避免误食导致过敏的食物。

6.2.1.8  保证每日足量饮水，含糖饮料和乳饮料等不能替代饮用水。

6.2.2  用餐器具

6.2.2.1  为特需儿童提供适合的餐具。如无法购买，应请康复师设计制作适合的餐具。

6.2.2.2  厨房内食物应分类摆放，避免生熟交叉。冰箱内生熟分开摆放，冷藏室从上到下依次摆放熟食、 

半熟、生食，并由保鲜盒或保鲜膜分装保存。

6.2.2.3  配有生熟分开的案板和刀具，刀具应放置在刀架内，案板干净无霉斑。

6.2.2.4  每日应消毒餐具。

6.2.2.5  筷子 3～6 个月更换一次。

6.2.2.6  儿童杯、碗、筷、勺等餐具一人一物。

6.2.3  用餐环境

6.2.3.1  养父母应与儿童一起用餐，保持愉快的用餐氛围。

6.2.3.2  养父母为儿童提供合适的桌椅和餐具。

6.2.3.3  养父母应鼓励儿童自主进餐。

6.2.3.4  低龄幼儿及中重度特需儿童在需要时，应在养父母的帮助下进餐。

6.2.4  6 个月～1 岁婴儿饮食

6.2.4.1  应为婴儿准备固定的奶瓶，选用安全奶嘴。

6.2.4.2  每次使用完后，清洗干净并倒扣控干。

6.2.4.3  每天应消毒奶瓶。

6.2.4.4  根据婴儿需要调配方奶粉。

6.2.4.5  喂奶时应抬高婴儿头部，喂奶后将婴儿竖直抱起，轻拍背部。

6.2.4.6  鼓励婴儿独立抱奶瓶喝奶。

6.2.4.7  增加辅食时，从糊状食物开始逐渐添加。

6.2.4.8  按照医嘱，每日补充维生素 AD 等。

6.2.5  1～3 岁幼儿饮食

6.2.5.1  应从乳制品喂养为主过渡到添加多种辅食。

6.2.5.2  应选择营养丰富、易消化的食物。

6.2.5.3  应根据儿童个体体质、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单独为幼儿烹调食物，每餐荤素搭配，保证蛋白质、 

脂肪、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的均衡摄入。

6.2.6  4～6 岁学龄前儿童饮食

6.2.1.1
6.2.1.2
6.2.1.3
6.2.1.4
6.2.1.5
6.2.1.6
6.2.1.7
6.2.1.8
6.2.2.1
6.2.2.2
6.2.2.3
6.2.2.4
6.2.2.5
6.2.2.6
6.2.3.1
6.2.3.2
6.2.3.3
6.2.3.4
6.2.4.1
6.2.4.2
6.2.4.3
6.2.4.4
6.2.4.5
6.2.4.6
6.2.4.7
6.2.4.8
6.2.5.1
6.2.5.2
6.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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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1  确保每日食物多样化， 以谷物为主，包括但不限于大米、杂粮、面食、肉类、蛋类、乳制品、 

蔬菜、水果、菌类、豆制品等。

6.2.6.2  保证每日三餐两点。

6.2.6.3  培养儿童良好的饮食习惯，不挑食、不偏食。

6.2.6.4  鼓励儿童帮助养父母准备简单的食物，布置餐桌及收拾碗筷。

6.2.7  学龄期儿童及青少年饮食

6.2.7.1  保证一日三餐足量供应。

6.2.7.2  早餐以谷物、蛋奶、水果蔬菜为主。

6.2.7.3  正餐保证三菜一汤，荤素搭配，增加蛋白质和脂肪摄入。

6.2.7.4  晚餐不宜过多，睡前可以提供牛奶。

6.2.7.5  鼓励儿童青少年帮助养父母准备饭菜，饭后整理，用餐过程中照顾其他类家庭成员。

6.2.8  衣着

6.2.8.1  每名儿童有自己独立的衣柜空间。

6.2.8.2  衣服按照季节和类型进行分类摆放，衣服叠整齐，方便拿取。

6.2.8.3  应保证类家庭儿童有足量换洗衣物，同类型衣物不少于三套。

6.2.8.4  儿童衣着应符合儿童年龄段，合适得体。

6.2.8.5  为儿童提供合适的鞋，每个季节不少于两双。

6.2.8.6  应及时分类清洗儿童衣物， 内衣裤及袜子应每日清洗，确保儿童衣物无异味。

6.2.8.7  鼓励学龄儿童学习清洗自己的内衣裤和袜子。

6.2.9  晨间照料

6.2.9.1  设定起床时间，人工唤醒或提供唤醒轻音乐。

6.2.9.2  鼓励有自理能力的儿童完成穿衣、整理床铺、大小便、洗脸、刷牙、梳头。

6.2.9.3  辅助有部分自理能力儿童完成穿衣、整理床铺、大小便、洗脸、刷牙、梳头。

6.2.9.4  为有身体功能障碍的儿童提供坐姿椅、站立架等辅助用具。

6.2.9.5  卫生间的毛巾、牙具等应一人一物，摆放位置应符合儿童身高，方便儿童使用。

6.2.10  晚间照料

6.2.10.1  儿童入睡前关好门窗、拉好窗帘、调暗灯光、检查床铺是否有细小尖锐物品，根据季节冷暖调 

节卧室温度。

6.2.10.2  鼓励儿童做睡前清洁，铺床、脱衣、整理衣物。

6.2.10.3  协助自理能力有障碍的儿童清洁、脱衣、铺被。

6.2.10.4  如有需要，儿童可以带一个安抚玩具入睡。

6.2.10.5  整理特需儿童辅具，保障儿童轻松睡眠。

6.2.10.6  遵照康复师要求，为脑瘫儿童设置软垫或骑枕。

6.2.11  睡眠照料

6.2.11.1  幼龄儿童入睡前应有人陪护，建议讲睡前故事安抚儿童入睡。

6.2.11.2  应为婴幼儿、学龄前儿童及有癫痫、兴奋躁动儿童安装床挡。

6.2.11.3  睡前提醒儿童如厕。如有需要夜间定时提醒儿童如厕，或更换尿不湿。

6.2.12  儿童个人卫生

6.2.12.1  冬季每周沐浴 1～2 次，春秋每周沐浴 2～3 次，夏季应每日沐浴 1 次。

6.2.12.2  如儿童有需求应每日沐浴，污染后及时沐浴。

6.2.12.3  每日早晚清洁口腔。

6.2.12.4  男童应每月理发一次，保持整洁。女童可根据需要定期理发。

6.2.12.5  每周修剪指（趾） 甲，保持光滑平整。

6.2.6.1
6.2.6.2
6.2.6.3
6.2.6.4
6.2.7.1
6.2.7.2
6.2.7.3
6.2.7.4
6.2.7.5
6.2.8.1
6.2.8.2
6.2.8.3
6.2.8.4
6.2.8.5
6.2.8.6
6.2.8.7
6.2.9.1
6.2.9.2
6.2.9.3
6.2.9.4
6.2.9.5
6.2.10.1
6.2.10.2
6.2.10.3
6.2.10.4
6.2.10.5
6.2.10.6
6.2.11.1
6.2.11.2
6.2.11.3
6.2.12.1
6.2.12.2
6.2.12.3
6.2.12.4
6.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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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  排泄

6.2.13.1  使用尿不湿或尿布的儿童，应及时更换并保持皮肤清洁。

6.2.13.2  培养儿童定时排泄的习惯。

6.2.13.3  指导青春期女童在生理期使用卫生用品。

6.2.13.4  卫生洁具应及时清洁消毒。

6.2.14  类家庭卫生

6.2.14.1  垃圾每日处理，不隔夜堆积。

6.2.14.2  居室内每日清扫保持清洁。

6.2.14.3  每月大扫除一次，可鼓励儿童参与。

6.2.14.4  每季度清洁窗户一次。

6.2.14.5  床上用品应整齐摆放，每两周清洗一次床单被套。

6.2.14.6  应每周晾晒盖被一次。

6.2.14.7  根据季节更换不同厚薄的被褥。

6.2.14.8  家中玩具应定期消毒。

6.2.15  休闲娱乐与交流

6.2.15.1  每个年龄阶段儿童的玩具、游戏材料或运动材料不少于五种。

6.2.15.2  玩具及运动器材应购买质检合格、环境友好的产品。

6.2.15.3  养父母应主动发起游戏，并积极邀请儿童参与。

6.2.15.4  在玩耍与交流中，养父母应多给予儿童鼓励和支持，比如拥抱、牵手、鼓掌、微笑、语言鼓 

励等。

6.2.15.5  养父母应促进类家庭儿童之间的互助与合作。

6.2.15.6  养父母应为儿童提供大量户外运动或活动，如散步、户外游戏、观光等。

6.2.16  购物

6.2.16.1  应根据类家庭需要进行购物。

6.2.16.2  养父母应每日去超市或菜场采购新鲜蔬菜、水果及肉类等。

6.2.16.3  应根据儿童生长需要每季度或半年购买一次衣物。

6.2.16.4  应根据儿童学习、游戏和运动的需要购买相应的材料。

6.2.16.5  鼓励养父母在节假日带儿童外出共同采购。

6.2.17  周末及节假日活动管理

6.2.17.1  养父母应安排好儿童周末及节假日的居家活动，并保障儿童居家安全。

6.2.17.2  周末及节假日外出活动时，应提前向儿童福利机构报备，并保障儿童外出安全。

6.3  儿童康复

6.3.1  康复师应为类家庭中需要康复的儿童制定个性计划。

6.3.2  康复师应定期到类家庭中指导养父母为残疾儿童进行家庭康复。

6.3.3  需要康复的儿童，每天在家中进行康复的时间不少于四十分钟。

6.3.4  类家庭康复以生活康复为主，养父母应根据儿童的身体情况鼓励儿童勤加练习。

6.3.5  康复师应协助养父母为儿童制定日常可操作的康复目标。

6.3.6  促进儿童在家中进行生活康复，包括但不限于：  

——鼓励和协助肢体障碍儿童练习独立移动的能力；

——辅助肢体障碍儿童练习独立吃饭、清洁、穿衣、如厕的能力；

——帮助唇腭裂儿童做口唇训练，并与儿童多交流，让其多做语言表达； 

——为自闭症儿童提供与其他儿童共同游戏的机会；

——听障儿童需在家中佩戴助听器，辅助儿童练习听说能力；

6.2.13.1
6.2.13.2
6.2.13.3
6.2.13.4
6.2.14.1
6.2.14.2
6.2.14.3
6.2.14.4
6.2.14.5
6.2.14.6
6.2.14.7
6.2.14.8
6.2.15.1
6.2.15.2
6.2.15.3
6.2.15.4
6.2.15.5
6.2.15.6
6.2.16.1
6.2.16.2
6.2.16.3
6.2.16.4
6.2.16.5
6.2.17.1
6.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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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视力障碍儿童提供无障碍环境设置，包括可通过触摸识别的墙面、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以及 

设置声音引导；

——帮助智障儿童练习生活自理能力，进行认知启蒙及语言训练； 

——其他残疾儿童类型应按照康复师的指导进行居家训练。

6.4  儿童辅助医疗及保健

6.4.1  儿童福利机构应为类家庭儿童建立健康医疗档案，保管儿童各类健康信息，包括体检报告、观察室 

记录、医疗记录、疾病诊断、疾病用药、预防接种、入院及入类家庭时间和发育发展评估记录。

6.4.2  儿童福利机构应为类家庭中 0～6 岁儿童进行预防接种，登记并管理预防接种信息，避免遗漏和忽 

视。

6.4.3  养父母应与儿童福利机构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保持联系。若发现儿童身体不适，应及时报告。

6.4.4  若类家庭中有需要手术的儿童，应由养父母、儿童福利机构护理人员或第三方专业人员为儿童提供 

相应的术前术后护理。

6.4.5  儿童福利机构应为类家庭配备固定的医护人员，定期走访，提供健康教育培训，宣传传染病预防知 

识和各类儿童急救知识，不少于三个月一次。

6.4.6  类家庭儿童享受优先就诊。儿童福利机构医护人员应根据儿童病症，通过上门服务、定期随访、指 

导养父母等方式对儿童进行健康管理。

6.4.7  类家庭儿童若有重症疾病发生，儿童福利机构应立即将儿童转出类家庭，送到专业医院进行治疗， 

并根据医嘱决定儿童出院后的休养环境。

6.4.8  儿童福利机构应为儿童提供牙齿及口腔保健，0～6 岁儿童可参考《儿童口腔保健指导技术规范（办 

公厅发）》，6 岁以上儿童请遵医嘱。

6.4.9  儿童福利机构应为儿童提供眼及视力保健，0～6 岁儿童可参考《儿童眼及视力保健技术规范（办 

公厅发）》，6 岁以上儿童请遵医嘱。

6.4.10  儿童福利机构应为有需要的儿童提供外耳及听力保健，0～6 岁儿童可参考《儿童耳及听力保健技 

术规范（办公厅发）》，6 岁以上儿童请遵医嘱。

6.4.11  儿童福利机构应为儿童提供必要的心理疏导和心理支持，0～6 岁儿童可参考《儿童心理保健技术 

规范（办公厅发）》，6 岁以上儿童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专业机构提供支持。

6.5  儿童教育

6.5.1  教育原则

6.5.1.1  根据儿童年龄选择早期教育、学前教育、普通教育、特殊教育和职业教育等。

6.5.1.2  养父母应尊重儿童的经历，关爱儿童心理健康，营造适宜的学习环境。

6.5.1.3  养父母应及时回应儿童的需求，解决儿童当下的问题。用微笑、拥抱等身体语言表达对儿童的喜 

爱。

6.5.1.4  养父母应及时表扬儿童的优点，即使儿童进步缓慢。

6.5.1.5  养父母应鼓励儿童不断尝试和努力。

6.5.1.6  养父母不过度照料儿童，提供儿童练习生活自理的机会。

6.5.1.7  养父母应发起亲子游戏，邀请儿童共同参与。

6.5.1.8  天气允许时，每天提供不少于 1 小时的户外活动。

6.5.1.9  应维护家中儿童的网络健康和安全，避免儿童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7 岁以下儿童每日看电视或 

电子设备时间累计不超过 1 小时，学龄期儿童视学校教学要求酌情定时。

6.5.1.10  为儿童提供外出的机会，包括但不限于购物、游玩、旅行、夏令营、冬令营、参观博物馆、 

动物园。

6.5.2  早期教育

6.5.2.1  为类家庭中 6 个月～3 岁儿童提供早期发展的机会，可以在儿童福利机构或社区参加早教活动。

6.5.2.2  养父母每日与 6 个月～3 岁儿童互动时间不少于 1 小时。

6.5.2.3  互动中应与儿童有眼神及情感交流，主动与儿童说话，发展儿童的语言能力。

6.5.2.4  为 6 个月～3 岁儿童搭建家庭内游戏区，促进儿童在游戏区进行探索。

6.5.1.1
6.5.1.2
6.5.1.3
6.5.1.4
6.5.1.5
6.5.1.6
6.5.1.7
6.5.1.8
6.5.1.9
6.5.1.10
6.5.2.1
6.5.2.2
6.5.2.3
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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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学前教育

6.5.3.1  为类家庭中 4～6 岁儿童提供学前教育，可参加儿童福利机构内学前教育服务或送入社区幼儿 

园。

6.5.3.2  应注意培养学龄前儿童的自理能力、认知能力、语言能力、社交能力。

6.5.3.3  养父母每日与学龄前儿童互动时间不少于 1 小时。

6.5.3.4  养父母每日为学前儿童提供绘本阅读时间和机会，累计不少于半小时，周末不少于 1 小时。

6.5.3.5  养父母为学前儿童提供家庭游戏材料、绘画材料和手工材料，每学期更新一次。

6.5.4  普通教育及特殊教育

6.5.4.1  类家庭中的适龄儿童应进入普通学校或特殊学校就读。

6.5.4.2  应为儿童提供课外辅导的机会。

6.5.4.3  应为儿童提供学习特长的机会，包括但不限于音乐、体育、绘画、书法等。

6.5.4.4  为儿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类家庭中应配有书架和不同类型的书籍。

6.5.4.5  建议安排类家庭读书时间，每日不少于半小时。

6.5.4.6  每日户外活动不少于 1 小时，节假日不少于 2 小时。

6.5.4.7  为适龄儿童提供青春期教育及性教育。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讲故事、看书、看动画等。

6.6  其他支持

6.6.1  儿童康复及特教支持

6.6.1.1  重视并相信特需儿童潜能，不放弃、不歧视、不贴标签、不区别对待，营造适应学习的环境，保 

障特需儿童受教育的权利。

6.6.1.2  儿童福利机构相关部门应建立康复教育融合体系，定期为儿童做能力评估，制定个体教育计 

划（IEP），形成养教康治一体化。

6.6.1.3  应以融合教育为核心，类家庭和相关部门信息共享，相互支持配合，共同实施儿童个体教育 

计划。

6.6.1.4  应积极创造条件让养父母带特需儿童参与社会活动，与社会公益组织合作，提升特需儿童的 

社会融合度。

6.6.1.5  养父母和教师、康复师等保持互访沟通，教师和康复师应定期家访，养父母可定期观摩儿童 

教学和康复，共同促进儿童健康发展。

6.6.1.6  可制定《家校联系手册》。

6.6.2  特殊物资、器材支持

6.6.2.1  特需儿童在成长发展中需要的物资和辅助器材在康复师评估确认后由儿童福利机构配置。儿童福 

利机构应为类家庭配置满足儿童需要的助行器、轮椅、靠垫等辅具。

6.6.2.2  养父母应帮助儿童使用辅具，鼓励和坚持儿童持续使用。 

6.6.2.3  矫姿椅：

——适用于身体软弱无力或肌肉僵硬的儿童；

——矫姿椅的高低大小要与儿童的年龄、身体相适应；

——在使用矫姿椅时可尝试在儿童的膝盖下、后腰部以及双腿之间垫入小枕头或依靠物，帮助儿童保 

持较好的坐姿；

——矫姿椅的头部支架、背部支架，以及脚部支架都需要根据儿童的身体部位进行调试，托架和座位

的高度应根据儿童上肢活动舒适度进行调节。 

6.6.2.4  步行器：

——步行器适用于扶着物体能站立行走，或者短距离行走感到疲惫的儿童；

——使用步行器时，注意调整步行器的高度，方便儿童用双手扶住，儿童双手位置略低于腰部；

——使用步行器行走的时间和距离可慢慢增加，养父母可记录每天的步行时间和距离。 

6.6.2.5  儿童轮椅：

——适用于不能行走，但可以独坐的儿童；

6.5.3.1
6.5.3.2
6.5.3.3
6.5.3.4
6.5.3.5
6.5.4.1
6.5.4.2
6.5.4.3
6.5.4.4
6.5.4.5
6.5.4.6
6.5.4.7
6.6.1.1
6.6.1.2
6.6.1.3
6.6.1.4
6.6.1.5
6.6.1.6
6.6.2.1
6.6.2.2
6.6.2.3
6.6.2.4
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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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轮椅时，要注意检查安全带、刹车和踏板高度，如果儿童的躯干需要更多的支撑才能坐稳， 

可以在膝盖下、腰周部以及双腿之间垫入小枕头或依靠物；

——养父母要为坐轮椅的儿童重新摆放和调整类家庭中的家具位置，以方便儿童使用轮椅在家庭空间 

中自由活动。

7  资料管理

7.1  顾问资料管理

7.1.1  顾问应按时完成工作资料的准备、书写和整理，并分类存档。

7.1.2  顾问应定期为类家庭冲洗照片并存档。

7.1.3  顾问管理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每户类家庭基本资料，包括养父母登记表及附件、儿童登记表及附件； 

——家访记录册；

——顾问季度工作报告； 

——年度总结汇报；

——儿童初始评估资料； 

——儿童个体教育计划；

——类家庭培训计划、 内容资料及培训总结。

7.1.4  季度报告与年度总结汇报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类家庭走访记录：时间、人员、内容（类家庭饮食及经费开支、清洁卫生及类家庭亲子互动情况， 

并观察儿童身体、学习、生活、康复等情况）；

——本季度类家庭运营问题及解决方案； 

——本季度类家庭活动照片；

——有待解决、需要支持的问题； 

——目标及计划。

7.1.5  儿童评估资料应包括：

——儿童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出生日期、民族、一寸相片、儿童生活短视频；

——儿童初始评估信息：使用儿童发展评估表、初始评估表或 PEDI 评估表等相关评估表的评估结果，

评估表应客观反应儿童进入类家庭时的能力和发展水平（评估表见附录）； 

——儿童阶段评估信息：评估量表结果、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的阶段支持计划等。

7.1.6  儿童个体教育计划：

——若家中有儿童参与个体教育计划（IEP），应保存相关资料并存档；

——个体教育计划应包括儿童近期和长期的发展目标， 以及在类家庭中的支持方法； 

——个体教育计划由康复师、教师、养父母、顾问等组成小组共同制定。

7.1.7  类家庭培训计划及总结：

——顾问每周组织一次例会，每月组织一次专业培训； 

——顾问为类家庭开展的培训及活动应存档；

——培训内容应包括培训的主题、 目的、计划（或方案）过程、照片、评估及总结反思等。

7.2  类家庭资料管理

7.2.1  类家庭住宅内应存放儿童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儿童成长记录；

——家庭相册及儿童相册； 

——儿童作品；

——儿童个体教育计划。

7.2.2  儿童成长记录要求：

——记录内容为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各项能力表现；

——记录儿童在生活中的特殊时刻和值得纪念的日子； 

——体现儿童的长处、兴趣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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